
平利县财政局文件
平财发〔2023〕30 号

平利县财政局
关于转发安康市财政局

《关于推进营商环境突破年优化政府采购
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预算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现将安康市财政局《关于推进营商环境突破年优化政府采购

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安财采管〔2023〕7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平利县财政局

2023 年 5 月 20 日

抄送：各镇财政所

平利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5月 20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